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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代理制值得探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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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张京荣（江苏省统计局） 

   自从启动统计法修改程序之后 , 人们对统计代理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。什么是统计代理制？为什么要推行统计代理制？完善统计代理制，政府

什么责任？笔者在此仅做一些探讨。 

  一、统计代理制概念 

  与其他代理制度一样，统计代理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，而随之产生的一种提供统计中介服务的代理制度。

一，有委托和接受委托而提供统计业务服务的供需双方；第二，供需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有偿合同关系；第三，供需双方都须遵守统计法律法规

定。 

  二、统计代理制发展的经验介绍 

 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、统计创新步伐较快的沿海和中部省份，统计代理制已经初步得到了发展，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。在我省苏北的一些地

出现了统计代理制的萌芽。他们的经验归纳起来就是“依法代理、优质服务、特色宣传和规范引导”。 

  依法代理。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办事，做到依法代理。一是不违反有关规定，不参与有损国家和企业利益的活动，赢得委托人的信任；二是收

托人精打细算；三是主动接受统计行政机关的规范指导。 

  优质服务。目前，从事统计代理业务的人员主要是会计师，统计业务能力、水平和手段较高，统计代理服务水平也较高。 

  特色宣传。一方面，向委托人宣传统计法律法规，另一方面，宣传自己的业务范围、业务活动，让纳税人了解统计代理的性质和业务领域。

  规范管理。政府统计部门积极支持，依法适时规范，保障了统计代理机构的健康发展。 

  三、完善统计代理制是政府统计部门的责任 

  目前，统计代理制也存在一些问题：一是社会各界对统计代理制这种新生事务还缺乏了解，不利于统计代理市场的培育，统计代理机构起

未出台统计代理方面的法律法规，统计代理制的推行缺乏依据。三是在具体业务上，政府统计部门和统计代理机构的职责还不明确，信息沟通不便，

赢和多赢"。 

  笔者认为，完善统计代理制，政府统计部门应负起责任： 

  一是要主动和大力宣传统计代理制这一新生事务，使各行各业对它不仅了解，而且逐步接受这种科学化的社会分工形式。 

  二是要及时出台统计代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使统计代理制的完善做到有章可遵。 

  三是要明确统计代理机构的职责，调整政府统计调查的工作形式和方式，实现互惠互利。 


